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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阀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内蒙古中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新能源”）进

行减资，将公司对中汽新能源以债转股方式进行增资的部分（11,334,730元，

股权占比 10.18%），通过减资 11,334,730 元的方式，将中汽新能源对呼阀控股

的应付账款进行还原。同时，呼阀控股以 0元价格将受让中汽新能源原股东黄

柯燚的认缴出资额 45,446,836.79元（实缴资本 0元）退还给黄柯燚。减资和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中汽新能源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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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十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

面价值为准；……”。 

公司将对中汽新能源所持有的认缴出资全部转让给黄柯燚，按照上述规

定，应以中汽新能源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截至 2024 年 9月 30日，

中汽新能源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分别为 2,900,188.65元和 1,883,879.72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5,950,731.00 元，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为人民币 41,837,223.03 元。中汽新能源的资产总额和

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

总额和净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 3.37%和 4.50%，因此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中汽新能源另一股东为洪依茹认缴货币出资 54,554,017.70 元，占中汽新能

源注册资本的 49%。洪依茹为呼阀控股董事，呼阀控股董事长、总经理洪文曙与

洪依茹系父女关系，董事柯碧蕊与洪依茹系母女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对

违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议案。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

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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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黄柯燚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裕隆工业园区 c 区 15 号研发楼 101

室  

关联关系：无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内蒙古中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无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它情况。交易标的资产权属自出售完成后，归黄柯燚所有。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汽新能源股权，中汽新能源不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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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无 

 

（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按照中汽新能源注册资本实缴情况为参考依据，经双

方协商一致确定。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存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对内蒙古中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新能源”）进

行减资，将公司对中汽新能源以债转股方式进行增资的部分（11,334,730元，

股权占比 10.18%），通过减资 11,334,730 元的方式，将中汽新能源对呼阀控股

的应付账款进行还原。同时，呼阀控股以 0元价格将受让中汽新能源原股东黄

柯燚的认缴出资额 45,446,836.79元（实缴资本 0元）退还给黄柯燚。减资和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中汽新能源的股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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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所做出的决策，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以

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增强公司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财务

和经营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呼阀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呼阀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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